 采购项目需求
一、服务采购需求

（一）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

（二）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

（三）本采购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服务应达到或优于本采购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四）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五）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及（考核规则）：响应供应商需在服务期内针对于都县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管家服务，围绕于都县水环境问题，通过大数据运用、精准的水环境质量监测监控、水污染溯源分析、一流专家团队和专业化运营，全面提升于都县水污染治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改善水环境质量，确保实现以下水质目标：

1.于都县列入地表水考核断面（峡山断面、梅江江口断面、黄龙河河口断面、赣县陈屋组断面）的水质优良率（年均值达到或优于II类）为100%，26个已划分保护区的饮用水水源地（含2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24个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没有完成该考核目标，将按考核期内以20%的比例对成交价进行扣款；

2.完成省、市下达的地表水考核目标(以当年下发的相关文件要求为准，其中峡山断面、梅江江口断面、黄龙河河口断面2026年度总磷浓度总年均值分别降到0.070mg/L、0.062mg/L、0.055mg/L，赣县陈屋组断面（市控断面）总磷浓度总年均值比上一年度更低即可)，没有完成考核目标，将按考核期内上述未达成目标的国控断面数乘以5%加未达成目标的市控断面数乘以3%的比例对成交价进行扣款，此项最高扣款18%。

3.汛期污染强度得到改善（改善认定标准以上级部门通报结果为准，年度被通报超标次数比服务期开始前一年度少)，没有完成考核目标，将按考核期内以5%的比例对成交价进行扣款。

4.水质综合指数得到改善（改善认定标准以上级部门通报结果为准)，没有完成考核目标，将按考核期内以7%的比例对成交价进行扣款。
二、服务要求：

1.管家团队运营服务要求

成交供应商须在我县配备一部车辆保障日常应急、采样、排查等工作及驻派不少于2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管家运营团队负责落实采购人和专家指导意见，同时制定运营工作方案，整体调度、管理、协调运营过程的所有事务。管家运营团队承担数据盯守、异常事件处理、综合研判工作、现场巡查、结果反馈、指导规划水污染防治项目及采购人交办等工作。

2.水污染物溯源和污染源清单编制服务

响应供应商要充分利用走航船、水质巡航监测车、无人机等先进监测设备和仪器，摸清于都县内纳入国家级/省级考核地表水监测断面、已划定的县级和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上游10-15公里范围内和超标频繁断面上游25公里范围内的污染源，并对断面上游10公里范围内污染源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列出污染源清单，结合实际指导各地逐一制定治理措施，通过定期调度、通报、现场督导等形式推动整改。

3.水质巡查指导服务

强化超标频繁断面（2025年以来累计超标2次及以上）和占标率超过70%的断面管控，响应供应商每月月底前须对超标频繁断面实施取样监测，掌握水质状况，并结合水质情况提出科学管控及治理措施，确保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同时，供应商须针对本项目区域内重点污染源（特别是矿山开采、选矿及周边区域）开展重金属专项检测服务。服务期内，根据采购人书面或指令性需求，提供30次重金属专项监测（含采样、实验室分析、报告编制，按一个点位送样一次为一次专项监测进行统计计算），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以采购人每次下达的任务单为准。每月要对已完成整治的黑臭水体开展不少于1次的巡查及水质监测，发现返黑返臭要及时指导地方开展排查整治。要安排专人负责跟踪水质自动监测站数据，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对水质自动监测数据显示连续超标2天断面，要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现场巡查服务，指导地方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响，要着重指导地方做好汛期污染源强度治理工作。要全面摸清辖区内水利枢纽库区、重点湖库、湖湾库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蓝藻高发区域，充分利用无人机巡飞、水面人工巡查和蓝藻水华快检等手段，开展定期监测与巡查（初定每月5日、15日各一次，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可调整排查日期），重点监测总磷、总氮、叶绿素a、藻密度等指标。结合气温、降雨、风速、风向等气象信息和流速、流量等水文数据，及时研判蓝藻生长情况及水华发展趋势，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水环境质量状况分析服务

响应供应商需根据水环境历史监测数据和现状数据及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实时数据，对县内所有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系统全面分析，并每月提供不少于1份水环境质量简报和超标断面原因分析报告，年底前提供不少于1份于都县水环境质量状况年报。

5.十五五断面设置、入河排污口整治和项目入库指导服务

 配合开展十五五国家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断面设置工作，根据入河排污口整治专项行动要求，配合指导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指导配合开展水污染防治项目入库初审，提升中央水污染防治项目申报入库率。

6.地表水特征污染物排查整治指导服务

响应供应商要结合地表水特征因子预警监测情况，对服务范围内特征污染物超标的管控断面、已划定的县级和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口、工业园区溯源排查，查清污染物来源，列出问题清单，提出对应整治及管控措施。

三、其他要求：

1.所有项目数据资料须保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发布、传播相关数据。工作完成后，成交供应商须将所有项目数据资料及成果移交给采购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备份、复制提供给其它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因成交供应商不慎泄露涉密数据或隐私数据，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保密承诺函）

2.成交供应商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及相关措施，保障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服务过程中若出现安全事故，产生的法律责任及经济纠纷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3. 供应商应具有排污口排查溯源监管的数字化平台，确保后期排查溯源及时准确，该平台在服务期间应安排专人负责数据更新及维护，该平台的知识产权等任何权属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4.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及项目应急方案，并配备专业人员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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